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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课程标准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课程标准是实现培养目标、执行人才培养方案的教学指导性文

件，是组织教学、进行质量评价、教学管理、教材编写和选用的主要

依据。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落实 2014 版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加

强课程建设，逐步完善学校各项教学文件，现启动 2014 级课程标准

的制订工作。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程标准制定的范围

课程标准制定范围应是本科专业 2014 版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列的

全部课程和教学环节，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

选修课、素质教育类课程和各实践教学环节等，无课程标准的课程不

能开课。

二、课程标准制定的原则

1.科学性和思想性的统一。课程标准所涉及的内容和观点，必须

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原则，以符合客观规律并经实践证明为正

确的科学知识为主要依据。课程标准的制定必须符合人才培养方案中

对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体现学科特点以及本课程在课程体系中所处

的地位。

2.高度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实践性。要在实现人才培养方案和目

标的前提下，处理好课程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关系，整合课程设置，优



化课程结构，既要防止遗漏，又要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课程标准的编

写应与人才培养方案相一致，与课程设置相一致，切勿按教材编写。

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除应规定理论教学及讲授环节外，还应

对实验、上机、课程设计、教学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环节有相应的要求。

3.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原则。课程标准对教学的基本要求

应以中等程度学生通过正常努力可以达到的限度为准，同时根据学生

能力不同，明确教学基本内容、选修内容及其要求，以利于因材施教。

课程标准的课程内容体系应遵循教学规律和认知规律，由易到难，由

简到繁，由浅入深，使教学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4.体现创新性。教学大纲要突出体现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思想

的转变，应在课程内容更新与拓宽上有所突破，在课程的教学方法、

教学环节安排上有所创新，力求在课程教学中贯穿“知识、能力、素

质协调发展”的思想，突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

造能力。

三、课程标准制定的程序及管理

1.教务处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批准后组织各教学单位制定各

专业的课程标准，原则上各教学单位应在开课前按如下程序的要求组

织制定各课程的标准：

（1）课程标准由各教学单位组织所属教研室、实验室等编写，

教研室、实验室等可安排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或课程小组编写课程标

准初稿，交教研室、实验室等集体讨论制定；

（2）各教学部门组织课程标准审核专家组进行审核；

（3）各教学部门审核后上报教务处。

2.课程标准是学校的基本文件，是组织课堂教学的依据，为了保

证课程教学的严肃性、连续性、稳定性，课程标准一经批准后必须严



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3.在课程标准执行过程中，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或工作任务

的发展变化需要对课程教学标准进行调整时，各课程负责人可向所在

教学单位提出申请，教学单位审核批准后，经教务处审批备案后方可

执行。

四、几点要求

1.对思政课、大学英语、体育、计算机基础、形式与政策、大学

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军事理论等公共基础

课和素质课程，由课程归口管理部门安排指定相应的课程标准。

2.课程标准的制定必须以教研室或课程组为单位，在广泛调研的

基础上，集中研制，责任到人，不得个人独立作业。各院（部）负责

组织教研室开展课程标准制定的研讨活动，定期组织检查。

3.课程标准的格式及内容应按照《陕西国际商贸学院课程标准》

（详见附件）进行编写。力求内容简明扼要、名词术语规范、文字严

谨顺畅。

4.2014 版人才培养方案所有课程的课程标准在 10月 31 日前完

成定稿。各院（部）负责进度督促及审核工作，并在 10月 31 日将课

程标准纸质版（一式一份）和电子版报教务处教学科。

联系人：薛媛 宋丽云 电话：33814561

邮 箱：314618019@qq.com

附件：陕西国际商贸学院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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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

2014 年 9月 9日

抄送： 校领导；

党政办公室，处领导。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教务处 2014 年 9 月 9日印发


